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10號

　　　　　　　　　　　　　　　　　　 114年度易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彥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周渝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恐嚇取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6786號）、追加起訴（113年度偵緝字第580號），本院合併審

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羅彥甫共同犯強制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周渝恩共同犯強制未遂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羅彥甫前自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下稱某甲）處取得如

附表所示蔡政導胞弟蔡政達簽發之本票2紙，發票金額合計

新臺幣（下同）8萬元（下稱本案本票），其為討取上開錢

財，即與友人周渝恩，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前某日，前往

本案本票上所載地址即蔡政導位於雲林縣○○鎮○○路00號

住處，出示本案本票要求蔡政達還款，惟因未遇蔡政達，即

要求出面之蔡政導處理，羅彥甫因認蔡政導先答應又反悔，

態度不佳，竟與周渝恩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接續於同

年月28日至113年1月1日期間，多次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

蛋、橘子、開啟蔡政導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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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還錢」等語，要求蔡政導出面商談處理，渠等以此等強

暴、脅迫之方式，欲迫使蔡政導行無義務之事，並使蔡政導

心生畏懼，惟蔡政導並未因此出面處理而未遂。嗣因蔡政導

不勝滋擾而訴警處理，經警循線調閱監視器影像畫面，始悉

上情。

二、案經蔡政導訴由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固定有明文，惟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

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

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

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

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

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

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

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聲明異議，基

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且強化言詞

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具有證據能力。經

查，被告羅彥甫、周渝恩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均經檢察官及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表示

同意作為本案之證據（本院易1010卷第56至57頁、第137

頁），且檢察官及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中調查證據時，均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又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

情況，應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

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

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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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

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羅彥甫、周渝恩固均坦承有於112年12月28日前某

日，前往雲林縣○○鎮○○路00號告訴人蔡政導住處，出示

本案本票要求出面之告訴人處理，因認告訴人先答應又反

悔，態度不佳，即接續於112年12月28日至113年1月1日期

間，多次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告訴人住處

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惟矢口否認

有何涉犯強制未遂之犯行，被告羅彥甫辯稱：我們不是要去

找告訴人，是他對我們講話不算話，一開始答應，後來又不

處理，耍我們還兇我們，所以才會去上址丟擲鞭炮、雞蛋、

橘子、開啟告訴人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

錢」等語；被告周渝恩則辯稱：我們一開始是先跟告訴人

談，因為他弟弟本票上地址就是留這邊，我們只能來這裡找

人，請他幫忙找，他說找不到，但欠錢也是事實，就問告訴

人怎麼處理，他後來說要給我們幾千元還是油錢，後來又有

遇到他大伯，有談好，但之後告訴人又說那是蔡政達的事

情，他不管，要趕我們走，協調不成，我們才會為起訴書所

載行為，我承認恐嚇，否認強制未遂等語。經查：

一、被告羅彥甫前自某甲處取得如附表所示本案本票，其為討取

上開錢財，即與被告周渝恩於112年12月28日前某日，前往

本案本票上所載地址即告訴人位於雲林縣○○鎮○○路00號

住處，出示本案本票要求告訴人出面處理，復接續於112年1

2月28日至113年1月1日期間，多次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

蛋、橘子、開啟告訴人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

錢還錢」等語之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本院易1010卷

第6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大致相符

（偵6786卷第11至13頁、第23至24頁、第25至26頁、第155

至156頁），並有員警113年3月5日之職務報告（偵6786卷第

9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偵6786卷第101頁）、告訴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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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112年12月28日受理各類

案件紀錄表、112年12月29日、113年1月1日受（處）理案件

證明單（偵6786卷第103、105、107頁）各1份、112年12月2

8日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2張（偵6786卷第33至43頁）、112

年12月29日現場照片6張、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6張（偵678

6卷第27至31頁、第45至59頁）、113年1月1日監視器影像畫

面暨比對截圖10張（偵6786卷第61至69頁）、本案本票影本

2紙（偵6786卷第163頁）存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定。　　

二、此部分應審究者，係被告2人上開所為主觀上是否具有強制

之犯意聯絡？茲分述如下：

　㈠強制罪係以行為人實施強暴或脅迫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之一，

須行為人之手段令人感受具有強暴性或脅迫性始足當之。所

謂強暴，係指以有形之暴力行為強加諸被害人之身體，以抑

制其抗拒或行動自由之謂，且所謂強暴手段，不以有形實力

直接加諸於人為限，對物施加，而對人發生強烈影響者，仍

足當之；至於脅迫，係指以言詞或舉動，顯示加害他人之意

思通知他人，使其產生畏懼，而得加以威脅或逼迫，是以強

暴、脅迫妨害人行使權利情節之成立，須以加害或以加害之

旨通知被害人而使被害人心生畏懼，以影響其意思決定之自

由為其成立要件。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112年12月29日警詢時證稱：112年12月28日

21時許，我住家有2名男子來討債，因為我弟弟蔡政達欠

債，不是我欠的所以沒理對方，對方討債不成就在我門前丟

鞭炮。112年12月29日11時49分許，我家鐵門未開，對方開

車經過，就直接在我家門前丟鞭炮，接著同日13時8分許，

對方又朝我家鐵門丟雞蛋、橘子，對方上開討債、滋擾行為

使我感到畏懼、不敢外出及開門，且我同住母親年事已高，

我也擔心她會受到傷害，所以平時我都將鐵門關上等語（偵

6786卷第11至13頁）；於112年12月30日警詢時證稱：我弟

弟在外欠很多錢，112年12月28日21時許，有2名討債男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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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外大喊「欠錢還錢」，我沒有理會對方，接著對方就在我

住家外放鞭炮並隨即離去，隔天我就不敢再開鐵門，都在住

家內看監視器，對方於112年12月29日又來放鞭炮、丟雞蛋

等語（偵6786卷第23至24頁）；於113年1月1日警詢時證

稱：113年1月1日12時17分許，有2名男子拿大聲公在我家外

叫囂「蔡政達欠錢還錢」，並故意開啟我家外面水龍頭任水

一直流出，我日前已告知對方，我弟弟蔡政達早已跑路4、5

年，期間都無與我住在一起，但他們還是來我住處要找蔡政

達等語（偵6786卷第25至26頁）；於113年8月20日偵查時供

稱：113年12月27日晚上，被告2人拿著蔡政達簽名的本票給

我看，總共8萬元，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問我要怎麼處

理，之後於112年12月28日21時許、同年月29日11時許、13

時8分許、113年1月1日12時17分許，他們有來我家丟鞭炮、

雞蛋、橘子、大喊「欠錢還錢」，並開啟我家水龍頭，希望

他們不要再來，從我報警後，目前他們沒有再出現等語（偵

6786卷第155至158頁）。

　㈢審酌證人即告訴人無論警詢、偵查時所述內容均前後一致，

未見矛盾情形，且自陳與被告2人素不相識，被告2人係為蔡

政達之債務與其協商，引發糾紛，難認證人即告訴人有何構

陷被告2人於罪之動機及必要，應不致甘冒遭處偽證罪風險

而為虛偽陳述。再者，觀諸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內容，並無

誇飾情節之舉，就具體行為亦未刻意編造，足認其無刻意誣

指被告2人之情，且其證述內容脈絡流暢，自與被告2人第一

次見面協商內容敘起，並分敘被告2人期間所為行為，足見

其證詞可信度甚高，應足採憑。而查，被告2人因認告訴人

反悔出面處理蔡政達欠款之事，而接續於上開時間，多次至

告訴人住處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水龍頭，口出「欠錢

還錢」等語，這些有形之暴力舉動顯然已經對告訴人發生強

烈影響，並使其產生畏懼，足以抑制其意思決定及行動自

由，顯係以強暴及脅迫手段，使人行無義務之事，告訴人2

人為達到促使告訴人出面之目的，執意為之，堪認被告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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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係欲以上開強暴、脅迫行為，迫使告訴人出面行商談處理

本案本票等無義務之事，主觀上具有強制之犯意甚明。

　㈣被告2人雖以前詞置辯，惟被告2人以上開強暴、脅迫手段，

欲迫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僅係為解決本案本票之債務問

題，而此私權糾紛，對被告2人而言，實不具任何急迫性或

危害性，本可訴諸法律，透過相關司法程序實現債權，而無

必須以上述強暴、脅迫之方式處理，否則將使被告2人權利

遭受無法回復或難以彌補之損害等緊急狀態，依被告2人之

年歲及智識經驗，對此絕無不知之理，卻仍採上開強制不法

腕力，其等所採之強制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顯欠缺合

理關聯性，依一般法律秩序及社會倫理之通常評價，亦屬應

予責難之行為，而有實質違法性，足堪認定。被告2人上開

辯解，均無足採憑。

三、綜上所述，被告2人上開所辯，均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

採信。本案事證均已明確，被告2人強制未遂之犯行均堪認

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之強暴、脅迫，祗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

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

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而此罪所保護者，

為意思決定之自由，縱有恐嚇行為，亦僅屬犯強制罪之手

段，尚無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4319號、84年度台非字第19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

告2人以上開手段，欲迫使告訴人行處理本案本票等無義務

之事，該當刑法第304條之構成要件，已如前述，另被告2人

上開行為，雖同時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惟依上開裁判意旨，

尚不另論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

遂罪。

三、被告2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

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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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告2人所為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蔡政導住處外水

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之行為，係基於同

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為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

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空間差距上，難以強

行分開，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被告2人已著手強制行為之實行而未遂，為未遂犯，考量其

等犯罪情節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

輕其刑。

六、爰審酌被告2人於行為時均已為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驗、智

識成熟之成年人，且與告訴人前無過節，僅因與告訴人協商

本案本票處理方式發生糾紛，卻無從理性溝通，貿然訴諸犯

罪手段，為本案強制行為，漠視他人之權利，所為實屬不

該；衡以被告羅彥甫始終否認犯行，被告周渝恩坦承上開行

為已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而構成恐嚇危害安全罪，惟否認構

成強制未遂罪，就其等否認部分，難認有悔悟之意，雖然此

為其等正當防禦權之行使，本院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

據，但與其他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相較，在犯後

態度上無從對其等為有利之認定；復考量被告羅彥甫為本案

本票之債權人，於本案居於主導、指揮之地位，犯罪情節相

較被告周渝恩更為嚴重，量刑應有所區隔；參以被告羅彥甫

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詐欺、竊盜等前科紀錄，被告

周渝恩無刑事前科之紀錄，有其等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

存卷可參（本院易1010卷第113至131頁；本院易9卷第59至6

0頁），堪認其等均未曾涉犯與本案同一罪質案件之素行；

復審酌被告2人本案犯行之犯罪情節、動機、目的、手段、

參與程度、所生損害等情狀；兼衡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供

稱於調解時有到庭，係因告訴人未到，而未能與之達成調解

等情（本院易1010卷第109、152頁）；暨其等於審理時自述

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工作及經濟狀況（本院易1010卷第

149至150頁），及檢察官及被告2人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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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2人本案所為，尚涉犯刑法第346第3

項、第1項恐嚇取財未遂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

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

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

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

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則無自證無罪之義務；倘檢

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

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

告有利之認定，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

第1項、第301條第1項規定即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

425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僅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

而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者，縱令其行為或可觸犯他項罪名，

要無由成立本條之恐嚇取財罪（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0

71號判決、84年度台上字第456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46第3項、第1項恐嚇取財未

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之供述、證人即告

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本案本票

影本等證據資料為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2人固均坦承本案所為之客觀行為，惟堅詞否認所

為構成恐嚇取財未遂罪，辯稱：羅彥甫持有本案本票，有債

權，告訴人本來說要幫蔡政達還一點，又反悔沒做到，說話

不算話，我們才會這樣做，沒有恐嚇取財之意思等語。而

查，證人即告訴人於113年1月1日警詢時證稱：11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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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時17分許，有2名男子拿大聲公在我家外叫囂「蔡政達欠

錢還錢」等語（偵6786卷第25至26頁），又於113年8月20日

偵查時供稱：113年12月27日晚上，被告2人拿著蔡政達簽名

的本票給我看，總共8萬元，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問我

要怎麼處理等語（偵6786卷第155至158頁）；佐以雲林縣警

察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上所載內容略以：

民眾報案，稱弟弟欠債，討債人士在住家外，警方現場盤查

被告2人，2人表示報案人有留聯繫電話要與他們商議還錢事

宜，但下午報案人電話未接，他們才會到住家外要找報案

人，警方至現場未發現有違法情事，兩員表示已聯繫上報案

人，並與之商議還錢事宜，兩員遂駕車離開等語，有雲林縣

警察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1份存卷可佐

（偵6786卷第71頁）。基上，被告2人為本案犯行前，既有

向告訴人出示如附表所示本案本票，且告訴人亦證稱被告2

人拿著蔡政達簽名的本票給我看，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

問我要怎麼處理等語，堪認被告2人主要是向告訴人表明為

蔡政達債主身分，因找不到蔡政達才會要求告訴人出面商議

處理方式。復參以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提出告訴人當時所

留之聯繫方式，有手機翻拍照片1張附卷足憑（本院易1010

卷第155頁），堪認被告2人所辯，自非全然無據，故難以逕

認被告2人對本案客觀行為，具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

意圖。

六、依上開判決意旨，既無從證明被告2人主觀上具有為自己或

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實難認被告2人有恐嚇取財之犯意，

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2人確有此部分犯

行之確信，容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尚不能證明被告2人本

案行為構成恐嚇取財未遂罪，依罪疑唯輕之證據法則，應為

被告2人有利之認定，自無從遽以該罪相繩，本應對被告2人

為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

被告2人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爰

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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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曹瑞宏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黃晉展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雅琪

　　　　　　　　　

　　　　　　　　　　　　　　　　　　法　官  鄭媛禎

　　　　　　　　　　　　　　　　　　

　　　　　　　　　　　　　　　　　　法　官　簡伶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金雅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本案本票

編號 本票號碼 票面金額 備註

1 TH588115 2萬元 本票所載付款地

發票人：蔡政達

地址：雲林縣○○鎮○○路00號

（出處：偵6786卷第163頁）

2 CH496759 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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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10號
　　　　　　　　　　　　　　　　　　 114年度易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彥甫




            周渝恩








上列被告等因恐嚇取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786號）、追加起訴（113年度偵緝字第580號），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羅彥甫共同犯強制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周渝恩共同犯強制未遂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羅彥甫前自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下稱某甲）處取得如附表所示蔡政導胞弟蔡政達簽發之本票2紙，發票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8萬元（下稱本案本票），其為討取上開錢財，即與友人周渝恩，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前某日，前往本案本票上所載地址即蔡政導位於雲林縣○○鎮○○路00號住處，出示本案本票要求蔡政達還款，惟因未遇蔡政達，即要求出面之蔡政導處理，羅彥甫因認蔡政導先答應又反悔，態度不佳，竟與周渝恩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接續於同年月28日至113年1月1日期間，多次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蔡政導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要求蔡政導出面商談處理，渠等以此等強暴、脅迫之方式，欲迫使蔡政導行無義務之事，並使蔡政導心生畏懼，惟蔡政導並未因此出面處理而未遂。嗣因蔡政導不勝滋擾而訴警處理，經警循線調閱監視器影像畫面，始悉上情。
二、案經蔡政導訴由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具有證據能力。經查，被告羅彥甫、周渝恩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均經檢察官及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表示同意作為本案之證據（本院易1010卷第56至57頁、第137頁），且檢察官及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中調查證據時，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又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羅彥甫、周渝恩固均坦承有於112年12月28日前某日，前往雲林縣○○鎮○○路00號告訴人蔡政導住處，出示本案本票要求出面之告訴人處理，因認告訴人先答應又反悔，態度不佳，即接續於112年12月28日至113年1月1日期間，多次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告訴人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惟矢口否認有何涉犯強制未遂之犯行，被告羅彥甫辯稱：我們不是要去找告訴人，是他對我們講話不算話，一開始答應，後來又不處理，耍我們還兇我們，所以才會去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告訴人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被告周渝恩則辯稱：我們一開始是先跟告訴人談，因為他弟弟本票上地址就是留這邊，我們只能來這裡找人，請他幫忙找，他說找不到，但欠錢也是事實，就問告訴人怎麼處理，他後來說要給我們幾千元還是油錢，後來又有遇到他大伯，有談好，但之後告訴人又說那是蔡政達的事情，他不管，要趕我們走，協調不成，我們才會為起訴書所載行為，我承認恐嚇，否認強制未遂等語。經查：
一、被告羅彥甫前自某甲處取得如附表所示本案本票，其為討取上開錢財，即與被告周渝恩於112年12月28日前某日，前往本案本票上所載地址即告訴人位於雲林縣○○鎮○○路00號住處，出示本案本票要求告訴人出面處理，復接續於112年12月28日至113年1月1日期間，多次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告訴人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之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本院易1010卷第6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大致相符（偵6786卷第11至13頁、第23至24頁、第25至26頁、第155至156頁），並有員警113年3月5日之職務報告（偵6786卷第9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偵6786卷第101頁）、告訴人之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112年12月28日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112年12月29日、113年1月1日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偵6786卷第103、105、107頁）各1份、112年12月28日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2張（偵6786卷第33至43頁）、112年12月29日現場照片6張、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6張（偵6786卷第27至31頁、第45至59頁）、113年1月1日監視器影像畫面暨比對截圖10張（偵6786卷第61至69頁）、本案本票影本2紙（偵6786卷第163頁）存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此部分應審究者，係被告2人上開所為主觀上是否具有強制之犯意聯絡？茲分述如下：
　㈠強制罪係以行為人實施強暴或脅迫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之一，須行為人之手段令人感受具有強暴性或脅迫性始足當之。所謂強暴，係指以有形之暴力行為強加諸被害人之身體，以抑制其抗拒或行動自由之謂，且所謂強暴手段，不以有形實力直接加諸於人為限，對物施加，而對人發生強烈影響者，仍足當之；至於脅迫，係指以言詞或舉動，顯示加害他人之意思通知他人，使其產生畏懼，而得加以威脅或逼迫，是以強暴、脅迫妨害人行使權利情節之成立，須以加害或以加害之旨通知被害人而使被害人心生畏懼，以影響其意思決定之自由為其成立要件。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112年12月29日警詢時證稱：112年12月28日21時許，我住家有2名男子來討債，因為我弟弟蔡政達欠債，不是我欠的所以沒理對方，對方討債不成就在我門前丟鞭炮。112年12月29日11時49分許，我家鐵門未開，對方開車經過，就直接在我家門前丟鞭炮，接著同日13時8分許，對方又朝我家鐵門丟雞蛋、橘子，對方上開討債、滋擾行為使我感到畏懼、不敢外出及開門，且我同住母親年事已高，我也擔心她會受到傷害，所以平時我都將鐵門關上等語（偵6786卷第11至13頁）；於112年12月30日警詢時證稱：我弟弟在外欠很多錢，112年12月28日21時許，有2名討債男子在屋外大喊「欠錢還錢」，我沒有理會對方，接著對方就在我住家外放鞭炮並隨即離去，隔天我就不敢再開鐵門，都在住家內看監視器，對方於112年12月29日又來放鞭炮、丟雞蛋等語（偵6786卷第23至24頁）；於113年1月1日警詢時證稱：113年1月1日12時17分許，有2名男子拿大聲公在我家外叫囂「蔡政達欠錢還錢」，並故意開啟我家外面水龍頭任水一直流出，我日前已告知對方，我弟弟蔡政達早已跑路4、5年，期間都無與我住在一起，但他們還是來我住處要找蔡政達等語（偵6786卷第25至26頁）；於113年8月20日偵查時供稱：113年12月27日晚上，被告2人拿著蔡政達簽名的本票給我看，總共8萬元，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問我要怎麼處理，之後於112年12月28日21時許、同年月29日11時許、13時8分許、113年1月1日12時17分許，他們有來我家丟鞭炮、雞蛋、橘子、大喊「欠錢還錢」，並開啟我家水龍頭，希望他們不要再來，從我報警後，目前他們沒有再出現等語（偵6786卷第155至158頁）。
　㈢審酌證人即告訴人無論警詢、偵查時所述內容均前後一致，未見矛盾情形，且自陳與被告2人素不相識，被告2人係為蔡政達之債務與其協商，引發糾紛，難認證人即告訴人有何構陷被告2人於罪之動機及必要，應不致甘冒遭處偽證罪風險而為虛偽陳述。再者，觀諸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內容，並無誇飾情節之舉，就具體行為亦未刻意編造，足認其無刻意誣指被告2人之情，且其證述內容脈絡流暢，自與被告2人第一次見面協商內容敘起，並分敘被告2人期間所為行為，足見其證詞可信度甚高，應足採憑。而查，被告2人因認告訴人反悔出面處理蔡政達欠款之事，而接續於上開時間，多次至告訴人住處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水龍頭，口出「欠錢還錢」等語，這些有形之暴力舉動顯然已經對告訴人發生強烈影響，並使其產生畏懼，足以抑制其意思決定及行動自由，顯係以強暴及脅迫手段，使人行無義務之事，告訴人2人為達到促使告訴人出面之目的，執意為之，堪認被告2人確係欲以上開強暴、脅迫行為，迫使告訴人出面行商談處理本案本票等無義務之事，主觀上具有強制之犯意甚明。
　㈣被告2人雖以前詞置辯，惟被告2人以上開強暴、脅迫手段，欲迫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僅係為解決本案本票之債務問題，而此私權糾紛，對被告2人而言，實不具任何急迫性或危害性，本可訴諸法律，透過相關司法程序實現債權，而無必須以上述強暴、脅迫之方式處理，否則將使被告2人權利遭受無法回復或難以彌補之損害等緊急狀態，依被告2人之年歲及智識經驗，對此絕無不知之理，卻仍採上開強制不法腕力，其等所採之強制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顯欠缺合理關聯性，依一般法律秩序及社會倫理之通常評價，亦屬應予責難之行為，而有實質違法性，足堪認定。被告2人上開辯解，均無足採憑。
三、綜上所述，被告2人上開所辯，均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均已明確，被告2人強制未遂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之強暴、脅迫，祗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而此罪所保護者，為意思決定之自由，縱有恐嚇行為，亦僅屬犯強制罪之手段，尚無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319號、84年度台非字第19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2人以上開手段，欲迫使告訴人行處理本案本票等無義務之事，該當刑法第304條之構成要件，已如前述，另被告2人上開行為，雖同時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惟依上開裁判意旨，尚不另論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遂罪。
三、被告2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2人所為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蔡政導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為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空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被告2人已著手強制行為之實行而未遂，為未遂犯，考量其等犯罪情節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審酌被告2人於行為時均已為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驗、智識成熟之成年人，且與告訴人前無過節，僅因與告訴人協商本案本票處理方式發生糾紛，卻無從理性溝通，貿然訴諸犯罪手段，為本案強制行為，漠視他人之權利，所為實屬不該；衡以被告羅彥甫始終否認犯行，被告周渝恩坦承上開行為已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而構成恐嚇危害安全罪，惟否認構成強制未遂罪，就其等否認部分，難認有悔悟之意，雖然此為其等正當防禦權之行使，本院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與其他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相較，在犯後態度上無從對其等為有利之認定；復考量被告羅彥甫為本案本票之債權人，於本案居於主導、指揮之地位，犯罪情節相較被告周渝恩更為嚴重，量刑應有所區隔；參以被告羅彥甫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詐欺、竊盜等前科紀錄，被告周渝恩無刑事前科之紀錄，有其等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存卷可參（本院易1010卷第113至131頁；本院易9卷第59至60頁），堪認其等均未曾涉犯與本案同一罪質案件之素行；復審酌被告2人本案犯行之犯罪情節、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所生損害等情狀；兼衡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於調解時有到庭，係因告訴人未到，而未能與之達成調解等情（本院易1010卷第109、152頁）；暨其等於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工作及經濟狀況（本院易1010卷第149至150頁），及檢察官及被告2人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2人本案所為，尚涉犯刑法第346第3項、第1項恐嚇取財未遂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則無自證無罪之義務；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第301條第1項規定即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25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僅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而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者，縱令其行為或可觸犯他項罪名，要無由成立本條之恐嚇取財罪（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071號判決、84年度台上字第456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46第3項、第1項恐嚇取財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本案本票影本等證據資料為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2人固均坦承本案所為之客觀行為，惟堅詞否認所為構成恐嚇取財未遂罪，辯稱：羅彥甫持有本案本票，有債權，告訴人本來說要幫蔡政達還一點，又反悔沒做到，說話不算話，我們才會這樣做，沒有恐嚇取財之意思等語。而查，證人即告訴人於113年1月1日警詢時證稱：113年1月1日12時17分許，有2名男子拿大聲公在我家外叫囂「蔡政達欠錢還錢」等語（偵6786卷第25至26頁），又於113年8月20日偵查時供稱：113年12月27日晚上，被告2人拿著蔡政達簽名的本票給我看，總共8萬元，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問我要怎麼處理等語（偵6786卷第155至158頁）；佐以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上所載內容略以：民眾報案，稱弟弟欠債，討債人士在住家外，警方現場盤查被告2人，2人表示報案人有留聯繫電話要與他們商議還錢事宜，但下午報案人電話未接，他們才會到住家外要找報案人，警方至現場未發現有違法情事，兩員表示已聯繫上報案人，並與之商議還錢事宜，兩員遂駕車離開等語，有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1份存卷可佐（偵6786卷第71頁）。基上，被告2人為本案犯行前，既有向告訴人出示如附表所示本案本票，且告訴人亦證稱被告2人拿著蔡政達簽名的本票給我看，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問我要怎麼處理等語，堪認被告2人主要是向告訴人表明為蔡政達債主身分，因找不到蔡政達才會要求告訴人出面商議處理方式。復參以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提出告訴人當時所留之聯繫方式，有手機翻拍照片1張附卷足憑（本院易1010卷第155頁），堪認被告2人所辯，自非全然無據，故難以逕認被告2人對本案客觀行為，具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
六、依上開判決意旨，既無從證明被告2人主觀上具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實難認被告2人有恐嚇取財之犯意，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2人確有此部分犯行之確信，容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尚不能證明被告2人本案行為構成恐嚇取財未遂罪，依罪疑唯輕之證據法則，應為被告2人有利之認定，自無從遽以該罪相繩，本應對被告2人為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被告2人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曹瑞宏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黃晉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雅琪
　　　　　　　　　
　　　　　　　　　　　　　　　　　　法　官  鄭媛禎
　　　　　　　　　　　　　　　　　　
　　　　　　　　　　　　　　　　　　法　官　簡伶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金雅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本案本票
		編號

		本票號碼

		票面金額

		備註



		1

		TH588115

		2萬元

		本票所載付款地
發票人：蔡政達
地址：雲林縣○○鎮○○路00號
（出處：偵6786卷第163頁）



		2

		CH496759

		6萬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10號

　　　　　　　　　　　　　　　　　　 114年度易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彥甫





            周渝恩









上列被告等因恐嚇取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6786號）、追加起訴（113年度偵緝字第580號），本院合併審

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羅彥甫共同犯強制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周渝恩共同犯強制未遂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羅彥甫前自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下稱某甲）處取得如

    附表所示蔡政導胞弟蔡政達簽發之本票2紙，發票金額合計

    新臺幣（下同）8萬元（下稱本案本票），其為討取上開錢

    財，即與友人周渝恩，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前某日，前往

    本案本票上所載地址即蔡政導位於雲林縣○○鎮○○路00號住處

    ，出示本案本票要求蔡政達還款，惟因未遇蔡政達，即要求

    出面之蔡政導處理，羅彥甫因認蔡政導先答應又反悔，態度

    不佳，竟與周渝恩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接續於同年月

    28日至113年1月1日期間，多次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蛋、

    橘子、開啟蔡政導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

    錢」等語，要求蔡政導出面商談處理，渠等以此等強暴、脅

    迫之方式，欲迫使蔡政導行無義務之事，並使蔡政導心生畏

    懼，惟蔡政導並未因此出面處理而未遂。嗣因蔡政導不勝滋

    擾而訴警處理，經警循線調閱監視器影像畫面，始悉上情。

二、案經蔡政導訴由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固定有明文，惟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

    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

    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

    ；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

    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

    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其

    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

    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聲明異議，基於

    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

    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具有證據能力。經查

    ，被告羅彥甫、周渝恩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均經檢察官及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表示同

    意作為本案之證據（本院易1010卷第56至57頁、第137頁）

    ，且檢察官及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中調查證據時，均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又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

    ，應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

    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

    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

    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

    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羅彥甫、周渝恩固均坦承有於112年12月28日前某

    日，前往雲林縣○○鎮○○路00號告訴人蔡政導住處，出示本案

    本票要求出面之告訴人處理，因認告訴人先答應又反悔，態

    度不佳，即接續於112年12月28日至113年1月1日期間，多次

    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告訴人住處外水龍頭

    ，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惟矢口否認有何涉犯

    強制未遂之犯行，被告羅彥甫辯稱：我們不是要去找告訴人

    ，是他對我們講話不算話，一開始答應，後來又不處理，耍

    我們還兇我們，所以才會去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

    啟告訴人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

    ；被告周渝恩則辯稱：我們一開始是先跟告訴人談，因為他

    弟弟本票上地址就是留這邊，我們只能來這裡找人，請他幫

    忙找，他說找不到，但欠錢也是事實，就問告訴人怎麼處理

    ，他後來說要給我們幾千元還是油錢，後來又有遇到他大伯

    ，有談好，但之後告訴人又說那是蔡政達的事情，他不管，

    要趕我們走，協調不成，我們才會為起訴書所載行為，我承

    認恐嚇，否認強制未遂等語。經查：

一、被告羅彥甫前自某甲處取得如附表所示本案本票，其為討取

    上開錢財，即與被告周渝恩於112年12月28日前某日，前往

    本案本票上所載地址即告訴人位於雲林縣○○鎮○○路00號住處

    ，出示本案本票要求告訴人出面處理，復接續於112年12月2

    8日至113年1月1日期間，多次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

    子、開啟告訴人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

    」等語之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本院易1010卷第60頁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大致相符（偵67

    86卷第11至13頁、第23至24頁、第25至26頁、第155至156頁

    ），並有員警113年3月5日之職務報告（偵6786卷第9頁）、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偵6786卷第101頁）、告訴人之雲林縣

    警察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112年12月28日受理各類案件紀

    錄表、112年12月29日、113年1月1日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偵6786卷第103、105、107頁）各1份、112年12月28日監

    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2張（偵6786卷第33至43頁）、112年12

    月29日現場照片6張、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6張（偵6786卷

    第27至31頁、第45至59頁）、113年1月1日監視器影像畫面

    暨比對截圖10張（偵6786卷第61至69頁）、本案本票影本2

    紙（偵6786卷第163頁）存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定。　　

二、此部分應審究者，係被告2人上開所為主觀上是否具有強制

    之犯意聯絡？茲分述如下：

　㈠強制罪係以行為人實施強暴或脅迫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之一，

    須行為人之手段令人感受具有強暴性或脅迫性始足當之。所

    謂強暴，係指以有形之暴力行為強加諸被害人之身體，以抑

    制其抗拒或行動自由之謂，且所謂強暴手段，不以有形實力

    直接加諸於人為限，對物施加，而對人發生強烈影響者，仍

    足當之；至於脅迫，係指以言詞或舉動，顯示加害他人之意

    思通知他人，使其產生畏懼，而得加以威脅或逼迫，是以強

    暴、脅迫妨害人行使權利情節之成立，須以加害或以加害之

    旨通知被害人而使被害人心生畏懼，以影響其意思決定之自

    由為其成立要件。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112年12月29日警詢時證稱：112年12月28日2

    1時許，我住家有2名男子來討債，因為我弟弟蔡政達欠債，

    不是我欠的所以沒理對方，對方討債不成就在我門前丟鞭炮

    。112年12月29日11時49分許，我家鐵門未開，對方開車經

    過，就直接在我家門前丟鞭炮，接著同日13時8分許，對方

    又朝我家鐵門丟雞蛋、橘子，對方上開討債、滋擾行為使我

    感到畏懼、不敢外出及開門，且我同住母親年事已高，我也

    擔心她會受到傷害，所以平時我都將鐵門關上等語（偵6786

    卷第11至13頁）；於112年12月30日警詢時證稱：我弟弟在

    外欠很多錢，112年12月28日21時許，有2名討債男子在屋外

    大喊「欠錢還錢」，我沒有理會對方，接著對方就在我住家

    外放鞭炮並隨即離去，隔天我就不敢再開鐵門，都在住家內

    看監視器，對方於112年12月29日又來放鞭炮、丟雞蛋等語

    （偵6786卷第23至24頁）；於113年1月1日警詢時證稱：113

    年1月1日12時17分許，有2名男子拿大聲公在我家外叫囂「

    蔡政達欠錢還錢」，並故意開啟我家外面水龍頭任水一直流

    出，我日前已告知對方，我弟弟蔡政達早已跑路4、5年，期

    間都無與我住在一起，但他們還是來我住處要找蔡政達等語

    （偵6786卷第25至26頁）；於113年8月20日偵查時供稱：11

    3年12月27日晚上，被告2人拿著蔡政達簽名的本票給我看，

    總共8萬元，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問我要怎麼處理，之

    後於112年12月28日21時許、同年月29日11時許、13時8分許

    、113年1月1日12時17分許，他們有來我家丟鞭炮、雞蛋、

    橘子、大喊「欠錢還錢」，並開啟我家水龍頭，希望他們不

    要再來，從我報警後，目前他們沒有再出現等語（偵6786卷

    第155至158頁）。

　㈢審酌證人即告訴人無論警詢、偵查時所述內容均前後一致，

    未見矛盾情形，且自陳與被告2人素不相識，被告2人係為蔡

    政達之債務與其協商，引發糾紛，難認證人即告訴人有何構

    陷被告2人於罪之動機及必要，應不致甘冒遭處偽證罪風險

    而為虛偽陳述。再者，觀諸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內容，並無

    誇飾情節之舉，就具體行為亦未刻意編造，足認其無刻意誣

    指被告2人之情，且其證述內容脈絡流暢，自與被告2人第一

    次見面協商內容敘起，並分敘被告2人期間所為行為，足見

    其證詞可信度甚高，應足採憑。而查，被告2人因認告訴人

    反悔出面處理蔡政達欠款之事，而接續於上開時間，多次至

    告訴人住處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水龍頭，口出「欠錢

    還錢」等語，這些有形之暴力舉動顯然已經對告訴人發生強

    烈影響，並使其產生畏懼，足以抑制其意思決定及行動自由

    ，顯係以強暴及脅迫手段，使人行無義務之事，告訴人2人

    為達到促使告訴人出面之目的，執意為之，堪認被告2人確

    係欲以上開強暴、脅迫行為，迫使告訴人出面行商談處理本

    案本票等無義務之事，主觀上具有強制之犯意甚明。

　㈣被告2人雖以前詞置辯，惟被告2人以上開強暴、脅迫手段，

    欲迫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僅係為解決本案本票之債務問

    題，而此私權糾紛，對被告2人而言，實不具任何急迫性或

    危害性，本可訴諸法律，透過相關司法程序實現債權，而無

    必須以上述強暴、脅迫之方式處理，否則將使被告2人權利

    遭受無法回復或難以彌補之損害等緊急狀態，依被告2人之

    年歲及智識經驗，對此絕無不知之理，卻仍採上開強制不法

    腕力，其等所採之強制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顯欠缺合

    理關聯性，依一般法律秩序及社會倫理之通常評價，亦屬應

    予責難之行為，而有實質違法性，足堪認定。被告2人上開

    辯解，均無足採憑。

三、綜上所述，被告2人上開所辯，均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

    採信。本案事證均已明確，被告2人強制未遂之犯行均堪認

    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之強暴、脅迫，祗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

    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

    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而此罪所保護者，

    為意思決定之自由，縱有恐嚇行為，亦僅屬犯強制罪之手段

    ，尚無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

    字第4319號、84年度台非字第19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2

    人以上開手段，欲迫使告訴人行處理本案本票等無義務之事

    ，該當刑法第304條之構成要件，已如前述，另被告2人上開

    行為，雖同時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惟依上開裁判意旨，尚不

    另論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

    遂罪。

三、被告2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

    正犯。

四、被告2人所為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蔡政導住處外水

    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之行為，係基於同

    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為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

    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空間差距上，難以強

    行分開，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被告2人已著手強制行為之實行而未遂，為未遂犯，考量其

    等犯罪情節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

    輕其刑。

六、爰審酌被告2人於行為時均已為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驗、智

    識成熟之成年人，且與告訴人前無過節，僅因與告訴人協商

    本案本票處理方式發生糾紛，卻無從理性溝通，貿然訴諸犯

    罪手段，為本案強制行為，漠視他人之權利，所為實屬不該

    ；衡以被告羅彥甫始終否認犯行，被告周渝恩坦承上開行為

    已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而構成恐嚇危害安全罪，惟否認構成

    強制未遂罪，就其等否認部分，難認有悔悟之意，雖然此為

    其等正當防禦權之行使，本院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

    ，但與其他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相較，在犯後態

    度上無從對其等為有利之認定；復考量被告羅彥甫為本案本

    票之債權人，於本案居於主導、指揮之地位，犯罪情節相較

    被告周渝恩更為嚴重，量刑應有所區隔；參以被告羅彥甫前

    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詐欺、竊盜等前科紀錄，被告周

    渝恩無刑事前科之紀錄，有其等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存

    卷可參（本院易1010卷第113至131頁；本院易9卷第59至60

    頁），堪認其等均未曾涉犯與本案同一罪質案件之素行；復

    審酌被告2人本案犯行之犯罪情節、動機、目的、手段、參

    與程度、所生損害等情狀；兼衡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供稱

    於調解時有到庭，係因告訴人未到，而未能與之達成調解等

    情（本院易1010卷第109、152頁）；暨其等於審理時自述之

    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工作及經濟狀況（本院易1010卷第14

    9至150頁），及檢察官及被告2人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

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2人本案所為，尚涉犯刑法第346第3

    項、第1項恐嚇取財未遂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

    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

    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

    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

    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則無自證無罪之義務；倘檢

    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

    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

    告有利之認定，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

    第1項、第301條第1項規定即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

    425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僅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

    而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者，縱令其行為或可觸犯他項罪名，

    要無由成立本條之恐嚇取財罪（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0

    71號判決、84年度台上字第456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46第3項、第1項恐嚇取財未

    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之供述、證人即告

    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本案本票

    影本等證據資料為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2人固均坦承本案所為之客觀行為，惟堅詞否認所

    為構成恐嚇取財未遂罪，辯稱：羅彥甫持有本案本票，有債

    權，告訴人本來說要幫蔡政達還一點，又反悔沒做到，說話

    不算話，我們才會這樣做，沒有恐嚇取財之意思等語。而查

    ，證人即告訴人於113年1月1日警詢時證稱：113年1月1日12

    時17分許，有2名男子拿大聲公在我家外叫囂「蔡政達欠錢

    還錢」等語（偵6786卷第25至26頁），又於113年8月20日偵

    查時供稱：113年12月27日晚上，被告2人拿著蔡政達簽名的

    本票給我看，總共8萬元，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問我要

    怎麼處理等語（偵6786卷第155至158頁）；佐以雲林縣警察

    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上所載內容略以：民

    眾報案，稱弟弟欠債，討債人士在住家外，警方現場盤查被

    告2人，2人表示報案人有留聯繫電話要與他們商議還錢事宜

    ，但下午報案人電話未接，他們才會到住家外要找報案人，

    警方至現場未發現有違法情事，兩員表示已聯繫上報案人，

    並與之商議還錢事宜，兩員遂駕車離開等語，有雲林縣警察

    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1份存卷可佐（偵678

    6卷第71頁）。基上，被告2人為本案犯行前，既有向告訴人

    出示如附表所示本案本票，且告訴人亦證稱被告2人拿著蔡

    政達簽名的本票給我看，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問我要怎

    麼處理等語，堪認被告2人主要是向告訴人表明為蔡政達債

    主身分，因找不到蔡政達才會要求告訴人出面商議處理方式

    。復參以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提出告訴人當時所留之聯繫

    方式，有手機翻拍照片1張附卷足憑（本院易1010卷第155頁

    ），堪認被告2人所辯，自非全然無據，故難以逕認被告2人

    對本案客觀行為，具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

六、依上開判決意旨，既無從證明被告2人主觀上具有為自己或

    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實難認被告2人有恐嚇取財之犯意，

    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2人確有此部分犯

    行之確信，容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尚不能證明被告2人本

    案行為構成恐嚇取財未遂罪，依罪疑唯輕之證據法則，應為

    被告2人有利之認定，自無從遽以該罪相繩，本應對被告2人

    為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

    被告2人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爰

    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曹瑞宏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黃晉展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雅琪

　　　　　　　　　

　　　　　　　　　　　　　　　　　　法　官  鄭媛禎

　　　　　　　　　　　　　　　　　　

　　　　　　　　　　　　　　　　　　法　官　簡伶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金雅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本案本票

編號 本票號碼 票面金額 備註 1 TH588115 2萬元 本票所載付款地 發票人：蔡政達 地址：雲林縣○○鎮○○路00號 （出處：偵6786卷第163頁） 2 CH496759 6萬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10號
　　　　　　　　　　　　　　　　　　 114年度易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彥甫




            周渝恩








上列被告等因恐嚇取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786號）、追加起訴（113年度偵緝字第580號），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羅彥甫共同犯強制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周渝恩共同犯強制未遂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羅彥甫前自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下稱某甲）處取得如附表所示蔡政導胞弟蔡政達簽發之本票2紙，發票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8萬元（下稱本案本票），其為討取上開錢財，即與友人周渝恩，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前某日，前往本案本票上所載地址即蔡政導位於雲林縣○○鎮○○路00號住處，出示本案本票要求蔡政達還款，惟因未遇蔡政達，即要求出面之蔡政導處理，羅彥甫因認蔡政導先答應又反悔，態度不佳，竟與周渝恩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接續於同年月28日至113年1月1日期間，多次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蔡政導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要求蔡政導出面商談處理，渠等以此等強暴、脅迫之方式，欲迫使蔡政導行無義務之事，並使蔡政導心生畏懼，惟蔡政導並未因此出面處理而未遂。嗣因蔡政導不勝滋擾而訴警處理，經警循線調閱監視器影像畫面，始悉上情。
二、案經蔡政導訴由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具有證據能力。經查，被告羅彥甫、周渝恩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均經檢察官及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表示同意作為本案之證據（本院易1010卷第56至57頁、第137頁），且檢察官及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中調查證據時，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又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羅彥甫、周渝恩固均坦承有於112年12月28日前某日，前往雲林縣○○鎮○○路00號告訴人蔡政導住處，出示本案本票要求出面之告訴人處理，因認告訴人先答應又反悔，態度不佳，即接續於112年12月28日至113年1月1日期間，多次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告訴人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惟矢口否認有何涉犯強制未遂之犯行，被告羅彥甫辯稱：我們不是要去找告訴人，是他對我們講話不算話，一開始答應，後來又不處理，耍我們還兇我們，所以才會去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告訴人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被告周渝恩則辯稱：我們一開始是先跟告訴人談，因為他弟弟本票上地址就是留這邊，我們只能來這裡找人，請他幫忙找，他說找不到，但欠錢也是事實，就問告訴人怎麼處理，他後來說要給我們幾千元還是油錢，後來又有遇到他大伯，有談好，但之後告訴人又說那是蔡政達的事情，他不管，要趕我們走，協調不成，我們才會為起訴書所載行為，我承認恐嚇，否認強制未遂等語。經查：
一、被告羅彥甫前自某甲處取得如附表所示本案本票，其為討取上開錢財，即與被告周渝恩於112年12月28日前某日，前往本案本票上所載地址即告訴人位於雲林縣○○鎮○○路00號住處，出示本案本票要求告訴人出面處理，復接續於112年12月28日至113年1月1日期間，多次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告訴人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之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本院易1010卷第6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大致相符（偵6786卷第11至13頁、第23至24頁、第25至26頁、第155至156頁），並有員警113年3月5日之職務報告（偵6786卷第9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偵6786卷第101頁）、告訴人之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112年12月28日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112年12月29日、113年1月1日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偵6786卷第103、105、107頁）各1份、112年12月28日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2張（偵6786卷第33至43頁）、112年12月29日現場照片6張、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6張（偵6786卷第27至31頁、第45至59頁）、113年1月1日監視器影像畫面暨比對截圖10張（偵6786卷第61至69頁）、本案本票影本2紙（偵6786卷第163頁）存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此部分應審究者，係被告2人上開所為主觀上是否具有強制之犯意聯絡？茲分述如下：
　㈠強制罪係以行為人實施強暴或脅迫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之一，須行為人之手段令人感受具有強暴性或脅迫性始足當之。所謂強暴，係指以有形之暴力行為強加諸被害人之身體，以抑制其抗拒或行動自由之謂，且所謂強暴手段，不以有形實力直接加諸於人為限，對物施加，而對人發生強烈影響者，仍足當之；至於脅迫，係指以言詞或舉動，顯示加害他人之意思通知他人，使其產生畏懼，而得加以威脅或逼迫，是以強暴、脅迫妨害人行使權利情節之成立，須以加害或以加害之旨通知被害人而使被害人心生畏懼，以影響其意思決定之自由為其成立要件。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112年12月29日警詢時證稱：112年12月28日21時許，我住家有2名男子來討債，因為我弟弟蔡政達欠債，不是我欠的所以沒理對方，對方討債不成就在我門前丟鞭炮。112年12月29日11時49分許，我家鐵門未開，對方開車經過，就直接在我家門前丟鞭炮，接著同日13時8分許，對方又朝我家鐵門丟雞蛋、橘子，對方上開討債、滋擾行為使我感到畏懼、不敢外出及開門，且我同住母親年事已高，我也擔心她會受到傷害，所以平時我都將鐵門關上等語（偵6786卷第11至13頁）；於112年12月30日警詢時證稱：我弟弟在外欠很多錢，112年12月28日21時許，有2名討債男子在屋外大喊「欠錢還錢」，我沒有理會對方，接著對方就在我住家外放鞭炮並隨即離去，隔天我就不敢再開鐵門，都在住家內看監視器，對方於112年12月29日又來放鞭炮、丟雞蛋等語（偵6786卷第23至24頁）；於113年1月1日警詢時證稱：113年1月1日12時17分許，有2名男子拿大聲公在我家外叫囂「蔡政達欠錢還錢」，並故意開啟我家外面水龍頭任水一直流出，我日前已告知對方，我弟弟蔡政達早已跑路4、5年，期間都無與我住在一起，但他們還是來我住處要找蔡政達等語（偵6786卷第25至26頁）；於113年8月20日偵查時供稱：113年12月27日晚上，被告2人拿著蔡政達簽名的本票給我看，總共8萬元，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問我要怎麼處理，之後於112年12月28日21時許、同年月29日11時許、13時8分許、113年1月1日12時17分許，他們有來我家丟鞭炮、雞蛋、橘子、大喊「欠錢還錢」，並開啟我家水龍頭，希望他們不要再來，從我報警後，目前他們沒有再出現等語（偵6786卷第155至158頁）。
　㈢審酌證人即告訴人無論警詢、偵查時所述內容均前後一致，未見矛盾情形，且自陳與被告2人素不相識，被告2人係為蔡政達之債務與其協商，引發糾紛，難認證人即告訴人有何構陷被告2人於罪之動機及必要，應不致甘冒遭處偽證罪風險而為虛偽陳述。再者，觀諸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內容，並無誇飾情節之舉，就具體行為亦未刻意編造，足認其無刻意誣指被告2人之情，且其證述內容脈絡流暢，自與被告2人第一次見面協商內容敘起，並分敘被告2人期間所為行為，足見其證詞可信度甚高，應足採憑。而查，被告2人因認告訴人反悔出面處理蔡政達欠款之事，而接續於上開時間，多次至告訴人住處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水龍頭，口出「欠錢還錢」等語，這些有形之暴力舉動顯然已經對告訴人發生強烈影響，並使其產生畏懼，足以抑制其意思決定及行動自由，顯係以強暴及脅迫手段，使人行無義務之事，告訴人2人為達到促使告訴人出面之目的，執意為之，堪認被告2人確係欲以上開強暴、脅迫行為，迫使告訴人出面行商談處理本案本票等無義務之事，主觀上具有強制之犯意甚明。
　㈣被告2人雖以前詞置辯，惟被告2人以上開強暴、脅迫手段，欲迫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僅係為解決本案本票之債務問題，而此私權糾紛，對被告2人而言，實不具任何急迫性或危害性，本可訴諸法律，透過相關司法程序實現債權，而無必須以上述強暴、脅迫之方式處理，否則將使被告2人權利遭受無法回復或難以彌補之損害等緊急狀態，依被告2人之年歲及智識經驗，對此絕無不知之理，卻仍採上開強制不法腕力，其等所採之強制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顯欠缺合理關聯性，依一般法律秩序及社會倫理之通常評價，亦屬應予責難之行為，而有實質違法性，足堪認定。被告2人上開辯解，均無足採憑。
三、綜上所述，被告2人上開所辯，均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均已明確，被告2人強制未遂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之強暴、脅迫，祗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而此罪所保護者，為意思決定之自由，縱有恐嚇行為，亦僅屬犯強制罪之手段，尚無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319號、84年度台非字第19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2人以上開手段，欲迫使告訴人行處理本案本票等無義務之事，該當刑法第304條之構成要件，已如前述，另被告2人上開行為，雖同時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惟依上開裁判意旨，尚不另論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遂罪。
三、被告2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2人所為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蔡政導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為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空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被告2人已著手強制行為之實行而未遂，為未遂犯，考量其等犯罪情節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審酌被告2人於行為時均已為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驗、智識成熟之成年人，且與告訴人前無過節，僅因與告訴人協商本案本票處理方式發生糾紛，卻無從理性溝通，貿然訴諸犯罪手段，為本案強制行為，漠視他人之權利，所為實屬不該；衡以被告羅彥甫始終否認犯行，被告周渝恩坦承上開行為已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而構成恐嚇危害安全罪，惟否認構成強制未遂罪，就其等否認部分，難認有悔悟之意，雖然此為其等正當防禦權之行使，本院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與其他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相較，在犯後態度上無從對其等為有利之認定；復考量被告羅彥甫為本案本票之債權人，於本案居於主導、指揮之地位，犯罪情節相較被告周渝恩更為嚴重，量刑應有所區隔；參以被告羅彥甫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詐欺、竊盜等前科紀錄，被告周渝恩無刑事前科之紀錄，有其等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存卷可參（本院易1010卷第113至131頁；本院易9卷第59至60頁），堪認其等均未曾涉犯與本案同一罪質案件之素行；復審酌被告2人本案犯行之犯罪情節、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所生損害等情狀；兼衡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於調解時有到庭，係因告訴人未到，而未能與之達成調解等情（本院易1010卷第109、152頁）；暨其等於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工作及經濟狀況（本院易1010卷第149至150頁），及檢察官及被告2人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2人本案所為，尚涉犯刑法第346第3項、第1項恐嚇取財未遂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則無自證無罪之義務；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第301條第1項規定即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25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僅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而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者，縱令其行為或可觸犯他項罪名，要無由成立本條之恐嚇取財罪（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071號判決、84年度台上字第456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46第3項、第1項恐嚇取財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本案本票影本等證據資料為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2人固均坦承本案所為之客觀行為，惟堅詞否認所為構成恐嚇取財未遂罪，辯稱：羅彥甫持有本案本票，有債權，告訴人本來說要幫蔡政達還一點，又反悔沒做到，說話不算話，我們才會這樣做，沒有恐嚇取財之意思等語。而查，證人即告訴人於113年1月1日警詢時證稱：113年1月1日12時17分許，有2名男子拿大聲公在我家外叫囂「蔡政達欠錢還錢」等語（偵6786卷第25至26頁），又於113年8月20日偵查時供稱：113年12月27日晚上，被告2人拿著蔡政達簽名的本票給我看，總共8萬元，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問我要怎麼處理等語（偵6786卷第155至158頁）；佐以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上所載內容略以：民眾報案，稱弟弟欠債，討債人士在住家外，警方現場盤查被告2人，2人表示報案人有留聯繫電話要與他們商議還錢事宜，但下午報案人電話未接，他們才會到住家外要找報案人，警方至現場未發現有違法情事，兩員表示已聯繫上報案人，並與之商議還錢事宜，兩員遂駕車離開等語，有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1份存卷可佐（偵6786卷第71頁）。基上，被告2人為本案犯行前，既有向告訴人出示如附表所示本案本票，且告訴人亦證稱被告2人拿著蔡政達簽名的本票給我看，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問我要怎麼處理等語，堪認被告2人主要是向告訴人表明為蔡政達債主身分，因找不到蔡政達才會要求告訴人出面商議處理方式。復參以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提出告訴人當時所留之聯繫方式，有手機翻拍照片1張附卷足憑（本院易1010卷第155頁），堪認被告2人所辯，自非全然無據，故難以逕認被告2人對本案客觀行為，具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
六、依上開判決意旨，既無從證明被告2人主觀上具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實難認被告2人有恐嚇取財之犯意，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2人確有此部分犯行之確信，容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尚不能證明被告2人本案行為構成恐嚇取財未遂罪，依罪疑唯輕之證據法則，應為被告2人有利之認定，自無從遽以該罪相繩，本應對被告2人為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被告2人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曹瑞宏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黃晉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雅琪
　　　　　　　　　
　　　　　　　　　　　　　　　　　　法　官  鄭媛禎
　　　　　　　　　　　　　　　　　　
　　　　　　　　　　　　　　　　　　法　官　簡伶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金雅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本案本票
		編號

		本票號碼

		票面金額

		備註



		1

		TH588115

		2萬元

		本票所載付款地
發票人：蔡政達
地址：雲林縣○○鎮○○路00號
（出處：偵6786卷第163頁）



		2

		CH496759

		6萬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10號

　　　　　　　　　　　　　　　　　　 114年度易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彥甫





            周渝恩









上列被告等因恐嚇取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786號）、追加起訴（113年度偵緝字第580號），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羅彥甫共同犯強制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周渝恩共同犯強制未遂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羅彥甫前自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下稱某甲）處取得如附表所示蔡政導胞弟蔡政達簽發之本票2紙，發票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8萬元（下稱本案本票），其為討取上開錢財，即與友人周渝恩，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前某日，前往本案本票上所載地址即蔡政導位於雲林縣○○鎮○○路00號住處，出示本案本票要求蔡政達還款，惟因未遇蔡政達，即要求出面之蔡政導處理，羅彥甫因認蔡政導先答應又反悔，態度不佳，竟與周渝恩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接續於同年月28日至113年1月1日期間，多次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蔡政導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要求蔡政導出面商談處理，渠等以此等強暴、脅迫之方式，欲迫使蔡政導行無義務之事，並使蔡政導心生畏懼，惟蔡政導並未因此出面處理而未遂。嗣因蔡政導不勝滋擾而訴警處理，經警循線調閱監視器影像畫面，始悉上情。

二、案經蔡政導訴由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具有證據能力。經查，被告羅彥甫、周渝恩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均經檢察官及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表示同意作為本案之證據（本院易1010卷第56至57頁、第137頁），且檢察官及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中調查證據時，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又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羅彥甫、周渝恩固均坦承有於112年12月28日前某日，前往雲林縣○○鎮○○路00號告訴人蔡政導住處，出示本案本票要求出面之告訴人處理，因認告訴人先答應又反悔，態度不佳，即接續於112年12月28日至113年1月1日期間，多次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告訴人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惟矢口否認有何涉犯強制未遂之犯行，被告羅彥甫辯稱：我們不是要去找告訴人，是他對我們講話不算話，一開始答應，後來又不處理，耍我們還兇我們，所以才會去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告訴人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被告周渝恩則辯稱：我們一開始是先跟告訴人談，因為他弟弟本票上地址就是留這邊，我們只能來這裡找人，請他幫忙找，他說找不到，但欠錢也是事實，就問告訴人怎麼處理，他後來說要給我們幾千元還是油錢，後來又有遇到他大伯，有談好，但之後告訴人又說那是蔡政達的事情，他不管，要趕我們走，協調不成，我們才會為起訴書所載行為，我承認恐嚇，否認強制未遂等語。經查：

一、被告羅彥甫前自某甲處取得如附表所示本案本票，其為討取上開錢財，即與被告周渝恩於112年12月28日前某日，前往本案本票上所載地址即告訴人位於雲林縣○○鎮○○路00號住處，出示本案本票要求告訴人出面處理，復接續於112年12月28日至113年1月1日期間，多次前往上址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告訴人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之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本院易1010卷第6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大致相符（偵6786卷第11至13頁、第23至24頁、第25至26頁、第155至156頁），並有員警113年3月5日之職務報告（偵6786卷第9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偵6786卷第101頁）、告訴人之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112年12月28日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112年12月29日、113年1月1日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偵6786卷第103、105、107頁）各1份、112年12月28日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2張（偵6786卷第33至43頁）、112年12月29日現場照片6張、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6張（偵6786卷第27至31頁、第45至59頁）、113年1月1日監視器影像畫面暨比對截圖10張（偵6786卷第61至69頁）、本案本票影本2紙（偵6786卷第163頁）存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此部分應審究者，係被告2人上開所為主觀上是否具有強制之犯意聯絡？茲分述如下：

　㈠強制罪係以行為人實施強暴或脅迫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之一，須行為人之手段令人感受具有強暴性或脅迫性始足當之。所謂強暴，係指以有形之暴力行為強加諸被害人之身體，以抑制其抗拒或行動自由之謂，且所謂強暴手段，不以有形實力直接加諸於人為限，對物施加，而對人發生強烈影響者，仍足當之；至於脅迫，係指以言詞或舉動，顯示加害他人之意思通知他人，使其產生畏懼，而得加以威脅或逼迫，是以強暴、脅迫妨害人行使權利情節之成立，須以加害或以加害之旨通知被害人而使被害人心生畏懼，以影響其意思決定之自由為其成立要件。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112年12月29日警詢時證稱：112年12月28日21時許，我住家有2名男子來討債，因為我弟弟蔡政達欠債，不是我欠的所以沒理對方，對方討債不成就在我門前丟鞭炮。112年12月29日11時49分許，我家鐵門未開，對方開車經過，就直接在我家門前丟鞭炮，接著同日13時8分許，對方又朝我家鐵門丟雞蛋、橘子，對方上開討債、滋擾行為使我感到畏懼、不敢外出及開門，且我同住母親年事已高，我也擔心她會受到傷害，所以平時我都將鐵門關上等語（偵6786卷第11至13頁）；於112年12月30日警詢時證稱：我弟弟在外欠很多錢，112年12月28日21時許，有2名討債男子在屋外大喊「欠錢還錢」，我沒有理會對方，接著對方就在我住家外放鞭炮並隨即離去，隔天我就不敢再開鐵門，都在住家內看監視器，對方於112年12月29日又來放鞭炮、丟雞蛋等語（偵6786卷第23至24頁）；於113年1月1日警詢時證稱：113年1月1日12時17分許，有2名男子拿大聲公在我家外叫囂「蔡政達欠錢還錢」，並故意開啟我家外面水龍頭任水一直流出，我日前已告知對方，我弟弟蔡政達早已跑路4、5年，期間都無與我住在一起，但他們還是來我住處要找蔡政達等語（偵6786卷第25至26頁）；於113年8月20日偵查時供稱：113年12月27日晚上，被告2人拿著蔡政達簽名的本票給我看，總共8萬元，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問我要怎麼處理，之後於112年12月28日21時許、同年月29日11時許、13時8分許、113年1月1日12時17分許，他們有來我家丟鞭炮、雞蛋、橘子、大喊「欠錢還錢」，並開啟我家水龍頭，希望他們不要再來，從我報警後，目前他們沒有再出現等語（偵6786卷第155至158頁）。

　㈢審酌證人即告訴人無論警詢、偵查時所述內容均前後一致，未見矛盾情形，且自陳與被告2人素不相識，被告2人係為蔡政達之債務與其協商，引發糾紛，難認證人即告訴人有何構陷被告2人於罪之動機及必要，應不致甘冒遭處偽證罪風險而為虛偽陳述。再者，觀諸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內容，並無誇飾情節之舉，就具體行為亦未刻意編造，足認其無刻意誣指被告2人之情，且其證述內容脈絡流暢，自與被告2人第一次見面協商內容敘起，並分敘被告2人期間所為行為，足見其證詞可信度甚高，應足採憑。而查，被告2人因認告訴人反悔出面處理蔡政達欠款之事，而接續於上開時間，多次至告訴人住處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水龍頭，口出「欠錢還錢」等語，這些有形之暴力舉動顯然已經對告訴人發生強烈影響，並使其產生畏懼，足以抑制其意思決定及行動自由，顯係以強暴及脅迫手段，使人行無義務之事，告訴人2人為達到促使告訴人出面之目的，執意為之，堪認被告2人確係欲以上開強暴、脅迫行為，迫使告訴人出面行商談處理本案本票等無義務之事，主觀上具有強制之犯意甚明。

　㈣被告2人雖以前詞置辯，惟被告2人以上開強暴、脅迫手段，欲迫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僅係為解決本案本票之債務問題，而此私權糾紛，對被告2人而言，實不具任何急迫性或危害性，本可訴諸法律，透過相關司法程序實現債權，而無必須以上述強暴、脅迫之方式處理，否則將使被告2人權利遭受無法回復或難以彌補之損害等緊急狀態，依被告2人之年歲及智識經驗，對此絕無不知之理，卻仍採上開強制不法腕力，其等所採之強制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顯欠缺合理關聯性，依一般法律秩序及社會倫理之通常評價，亦屬應予責難之行為，而有實質違法性，足堪認定。被告2人上開辯解，均無足採憑。

三、綜上所述，被告2人上開所辯，均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均已明確，被告2人強制未遂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之強暴、脅迫，祗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而此罪所保護者，為意思決定之自由，縱有恐嚇行為，亦僅屬犯強制罪之手段，尚無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319號、84年度台非字第19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2人以上開手段，欲迫使告訴人行處理本案本票等無義務之事，該當刑法第304條之構成要件，已如前述，另被告2人上開行為，雖同時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惟依上開裁判意旨，尚不另論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遂罪。

三、被告2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2人所為丟擲鞭炮、雞蛋、橘子、開啟蔡政導住處外水龍頭，並在上址前口出「欠錢還錢」等語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為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空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被告2人已著手強制行為之實行而未遂，為未遂犯，考量其等犯罪情節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審酌被告2人於行為時均已為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驗、智識成熟之成年人，且與告訴人前無過節，僅因與告訴人協商本案本票處理方式發生糾紛，卻無從理性溝通，貿然訴諸犯罪手段，為本案強制行為，漠視他人之權利，所為實屬不該；衡以被告羅彥甫始終否認犯行，被告周渝恩坦承上開行為已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而構成恐嚇危害安全罪，惟否認構成強制未遂罪，就其等否認部分，難認有悔悟之意，雖然此為其等正當防禦權之行使，本院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與其他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相較，在犯後態度上無從對其等為有利之認定；復考量被告羅彥甫為本案本票之債權人，於本案居於主導、指揮之地位，犯罪情節相較被告周渝恩更為嚴重，量刑應有所區隔；參以被告羅彥甫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詐欺、竊盜等前科紀錄，被告周渝恩無刑事前科之紀錄，有其等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存卷可參（本院易1010卷第113至131頁；本院易9卷第59至60頁），堪認其等均未曾涉犯與本案同一罪質案件之素行；復審酌被告2人本案犯行之犯罪情節、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所生損害等情狀；兼衡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於調解時有到庭，係因告訴人未到，而未能與之達成調解等情（本院易1010卷第109、152頁）；暨其等於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工作及經濟狀況（本院易1010卷第149至150頁），及檢察官及被告2人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2人本案所為，尚涉犯刑法第346第3項、第1項恐嚇取財未遂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則無自證無罪之義務；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第301條第1項規定即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25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僅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而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者，縱令其行為或可觸犯他項罪名，要無由成立本條之恐嚇取財罪（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071號判決、84年度台上字第456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46第3項、第1項恐嚇取財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本案本票影本等證據資料為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2人固均坦承本案所為之客觀行為，惟堅詞否認所為構成恐嚇取財未遂罪，辯稱：羅彥甫持有本案本票，有債權，告訴人本來說要幫蔡政達還一點，又反悔沒做到，說話不算話，我們才會這樣做，沒有恐嚇取財之意思等語。而查，證人即告訴人於113年1月1日警詢時證稱：113年1月1日12時17分許，有2名男子拿大聲公在我家外叫囂「蔡政達欠錢還錢」等語（偵6786卷第25至26頁），又於113年8月20日偵查時供稱：113年12月27日晚上，被告2人拿著蔡政達簽名的本票給我看，總共8萬元，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問我要怎麼處理等語（偵6786卷第155至158頁）；佐以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上所載內容略以：民眾報案，稱弟弟欠債，討債人士在住家外，警方現場盤查被告2人，2人表示報案人有留聯繫電話要與他們商議還錢事宜，但下午報案人電話未接，他們才會到住家外要找報案人，警方至現場未發現有違法情事，兩員表示已聯繫上報案人，並與之商議還錢事宜，兩員遂駕車離開等語，有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北辰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1份存卷可佐（偵6786卷第71頁）。基上，被告2人為本案犯行前，既有向告訴人出示如附表所示本案本票，且告訴人亦證稱被告2人拿著蔡政達簽名的本票給我看，他們沒有跟我要錢，只是問我要怎麼處理等語，堪認被告2人主要是向告訴人表明為蔡政達債主身分，因找不到蔡政達才會要求告訴人出面商議處理方式。復參以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提出告訴人當時所留之聯繫方式，有手機翻拍照片1張附卷足憑（本院易1010卷第155頁），堪認被告2人所辯，自非全然無據，故難以逕認被告2人對本案客觀行為，具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

六、依上開判決意旨，既無從證明被告2人主觀上具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實難認被告2人有恐嚇取財之犯意，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2人確有此部分犯行之確信，容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尚不能證明被告2人本案行為構成恐嚇取財未遂罪，依罪疑唯輕之證據法則，應為被告2人有利之認定，自無從遽以該罪相繩，本應對被告2人為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被告2人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曹瑞宏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黃晉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雅琪

　　　　　　　　　

　　　　　　　　　　　　　　　　　　法　官  鄭媛禎

　　　　　　　　　　　　　　　　　　

　　　　　　　　　　　　　　　　　　法　官　簡伶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金雅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本案本票

編號 本票號碼 票面金額 備註 1 TH588115 2萬元 本票所載付款地 發票人：蔡政達 地址：雲林縣○○鎮○○路00號 （出處：偵6786卷第163頁） 2 CH496759 6萬元  





